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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著作权法将著作权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大致采取的是“二元论”观点。但是实践中，著

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在行使时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并且随着网络的发展，著作人身权与著作

财产权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然而目前我国立法尚未明确冲突的解决。基于文献阅读，本文将以著作权

内部结构演化的历史背景为起点，具体阐述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之间的冲突，最终得出著作人身权

与著作财产权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协调的结论，并且就如何解决冲突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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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py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vides copyright into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
erty rights, and generally adopts a “dualism” view.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exercise of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will inevitably produce certain conflicts,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the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while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in China has not yet clarified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ading,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vol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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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uthor’s right as the starting point, specify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er-
sonal right and the property right of authorship, and the ultimat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m are not irreconcilable. Also, this paper will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coordinate the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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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权内部结构的演化发展 

联合国大会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把著作权规定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宣称“人对于他所创

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因此著作权的内

容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个方面[1]。然而，著作权诞生之初即被认定为财产权，其人身权性质的认

定，即使是强调作者精神权利的大陆法系，也经历了长达 80 多年的演变，自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直到

1957 年，作者权体系注重保护精神权利的观念才正式形成[2]。而英美法系，本身并没有对于人身权的规

定，但是为了获得《伯尔尼公约》的保护，迫于条约义务，不得不将自己的立法体系进行修改。具体而

言，现有著作权的内部结构理论有三种：第一种，二元论，以法国为代表，认为在与作品相联系的著作

权之外，还存在一种人格权，保护作者对作品享有的人格利益。虽然这两种权利彼此联系，但并非同一

权利。第二种，以德国为代表的一元论，即既不承认“著作人身权”，也不承认“著作财产权”，其认

为作者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紧密联系，著作权混合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是统一的一个权利，具有人

格权能和经济权能。第三种，多元论，即英美法系，或版权体系所采取的结构，其认为版权是一系列财

产权利组成的“权利束”，不承认作者对作品存在特殊人格利益而可享有“著作人身权”：作者对作品

享有的人格利益与普通人格利益别无二致，可以通过当事人协议或禁止诽谤予以保护。我国采取的基本

上是二元论[3]，即规定了著作人身权，也规定了著作财产权，两者共同构成著作权。 
我国并非一开始就采取了二元论的结构体系。在以维护统治利益为中心的封建王朝，立法对于作者

人格利益的承认是极其微弱的[4]。因此，我国在《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以前，主流观点是把著作权视为

财产权，但人格权说亦为人所知。在《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之后，虽然立法移植了很多日本著作权法的

规定，包括规定了一些与人格利益相关的条款，但是其第一章“通则”部分第一条为：“凡称著作物而

专有重制之利益者，曰著作权。称著作物者，文艺、图画、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等是。”从这一条

来看，著作权就是复制权，也就是财产权[5]。尽管《大清著作权律》及其之前的相关立法都采用了“著

作权”的说法，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近代著作权制度完全选择的就是大陆法系。事实上，由于当时的历

史背景，为了尽快推行清末新政，清朝的立法者不仅参考了日本法，还参考了美国、匈牙利、德国、比

利时、法国和奥地利的法律，参考众多但却又无时间细细考量，无法深入研究著作权法的结构体系，所

以我国著作权法从近代开始就未明确选择某一体系观念，对于很多基础性问题也没有深入研究。在新中

国成立之后，为了与世界发展接轨，加入《伯尔尼公约》，与国际条约规定一致，我国最终在 1990 年《著

作权法》中采取了“二元论”结构，规定了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其中著作人身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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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权利：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2. 我国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之间的冲突 

由于我国缺乏著作权制度的本土资源，因此我国著作权制度糅合两大体系立法体例，总体上依循了

欧洲大陆的著作权理念，即将著作人格权的保护置于重要位置，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也引入了英美法系

一些“主体一权利”分离的规则，这种立法体例使得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我

国著作权法似乎只关注著作财产权行使，专门设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专章。对著作人身权

行使，我国著作权法只有零星规范。同时，对于著作财产权采取了一定的限制，规定了“合理使用”“法

定许可”等相应制度，然而著作人身权却无对应的限制规定，这就使得作者在行使著作人身权时，有可

能对著作财产权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使用作品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而言，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分属不同主体 
著作人身权与大多数人身权一样，具有不可转让性，因此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可以分属不同主

体。以发表权为例，如果作者只转让了著作财产权，就会产生作者的发表权与受让人的著作财产权在行

使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未发表作品的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的行使上。如甲将其未发表的作品转让给乙，

并未表示是否同意发表，乙行使其受让的著作财产权导致该作品发表就会与作者的发表权在行使上产生

冲突[6]。 
我国著作权法中，还有部分人身权归属不同的情况。如著作权法规定导演、编剧享有署名权，但是

其他人身权归属于谁尚不明确。在委托作品中，委托人和受托人能约定著作权的归属，但是法条并未指

明可以著作人身权归属是否可以约定。这种权属不明的情况，极有可能使得权利行使发生抵触。 
2) 作者行使著作人身权可能会与作品使用者对作品的行使行为产生冲突 
在当前经济环境之下，作品的主要使用者逐渐成为了作者之外的平台、大企业等，也就是所谓的传

播者。就作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言，作者的经济收益主要通过作品的传播来实现，传播者是作

者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根据著作人格权，实际创作者有权主张其被视为自身作品的“作者”，以及

保障作品不被歪曲或者被修改。而传播者要求的是其通过作品的流通价值实现的财富变现程度，更加注

重的是著作财产权的权属。在现实中，作品的经济利益往往由传播者所占有，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

之间的矛盾从某种程度就演变为作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作品传播者可能为满足商业目的的需要，

而对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正，或者开发作品的新版本以及其他改编版本，但著作人格权为作者限制此类市

场交易提供了正当化理由。如近期备受瞩目的“鬼吹灯案”体现的就是典型的作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冲突
1。张牧野将其创作的《鬼吹灯》系列小说第一部《精绝古城》的改编权转让给中影集团，2015 年 9 月改

编自《精绝古城》的电影《九层妖塔》上映，张牧野认为电影在情节安排、人物背景设置等方面超出了

法律许可的必要改动程度，而且电影放映后，公众的观影评价非常低，属于歪曲、篡改了原著小说，给

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精神伤害，构成对其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遂向法院起诉索赔 100 万元。

该案反映的就是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冲突的问题，即已经转让的财产权与尚保留在作者手中的著作

人格权在行使上产生冲突该如何解决。 
3) 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有限，而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无限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于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规定为：“自然人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

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可见，除发表权之外的著作人身权并没有保护期限。然而，对于著作财产权保护期届满

 

 

1参见张牧野(笔名天下霸唱)诉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案[(2016)京 73 民终 5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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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是否还有意义，有学者也提出了质疑[7]。当作品著作财产权保护期届满后，意味着

作品进入了共有领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但是人类文学、艺术是在一直向前推进的，任何作

品的创作产生都离不开对前人作品的借鉴、模仿、吸收、改进，如果后人对某一保护期届满的作品进行

了符合时代进步性的修改，或者将其改编成更符合当下审美的艺术形式，此时作品的继承人以著作人身

权仍受保护为由，阻止后人的作品发表、利用，实在是不利于文艺事业的进步。法国就曾发生过类似案

例，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玄孙就曾诉记者塞瑞萨和法国普隆出版社侵犯《悲惨世界》原作者精神

权利，当然最后法国最高院认可了出版商和记者无须经过作者及其继承人同意便享有对于《悲惨世界》

的改编权和后续创作权[8]。 

3. 协调我国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之间冲突的具体路径 

随着网络科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与发展，许多学者开始对著作人身权存在的意义产生质疑，大部

分作者人格权，尤其是同一性保持权在本质上不符合多媒体时代的要求终将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失去

继续存在的理由[7]，李琛教授提出“著作人格权制度面临着双重危机，作为文化信仰丧失了社会认同的

基础，作为法律工具，对利益的调整缺乏有效性”[9]。然而著作人身权的缺失并不能解决其与著作财产

权之间的冲突，因为著作人身权在保护作者人格尊严和原创性的同时，也对作者施加了责任义务，如署

名权就是一种追溯作者责任的机制。同样，如果没有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存在，可能我国内娱影视圈的烂

片就会更加泛滥。所以，协调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不能全盘“切除”著作人身权制度，

而应在适当限制著作人身权的同时，辅以其他相应措施，以缓解二者冲突对文化产业产生的不利影响。

针对前文所述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之间的具体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协调路径： 
1) 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应原始归属于同一主体，方便著作权利用 
我国著作权归属混乱，著作权并不都原始归属于创作人，人身权和财产权可以分别归属不同主体，

甚至还有部分著作人身权归属不明的情形。何怀文认为，如果权利分属不同主体，反而更加容易造成不

公平，增加成本[3]。以委托作品为例，假设一个人的行为同时损害了受托者的署名权和其他人身权，但

是署名权属于受托者，其他人身权不属于受托者，受托者就不能因为名誉被降低去阻止侵害行为，而委

托者名义上没有被侵害，相当于没损失，那么即使委托者享有人身权也不愿意去行使权利。 
此外，信息化和全球化使得作品的传播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紧密，著作权的

跨国交易也在蓬勃发展。如果著作权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那么国际传播就会变得相当困难，再加上不同

国家、不同法系之间的著作权法规规定参差不齐，这就意味着著作权的跨国交易会直接导致著作人格权

权属冲突的状况出现，此举势必会影响到作品经济价值的顺利实现以及交易的安全。 
综上，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应原始归属于同一主体，达到协调冲突的目的。 
2) 将合理使用制度引入精神权利领域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对著作财产权的限制，即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这些制度创设的目的在

于平衡创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当前我国著作权法对于著作人身权的过度保护，并没有设立相应

的限制制度，很大程度上会使得公众的利益无法实现，因此也应对著作人身权也采取相应的限制。郑成

思先生认为，普通法系国家把合理使用适用于精神权利的做法，让相当一部分非商业的网络传输解脱了

精神权利的负担，颇为可取[10]。 
合理使用原则授予了使用者以合理方式利用作品的特权，通过“消极赋权”的方式降低了社会公众

接触和使用作品的成本，又不至于实质性地伤害作者的创作激励，从而提高了作品资源的分配效率，因

此引入合理使用制度是为多数学者赞同的路径。引用合理使用制度，必然要涉及对“合理使用”的理解。

美国采取了四要素法则来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质、被使用作品的性质、使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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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数量和程度、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价值的影响[11]。德国学者阿道夫·迪茨教授在为著作人格权(尤
其是保持作品完整权)做适当的限制规定时，也使用了与美国合理使用规则中的四要素一致的标准：a) 对
作品所作修改或其他改动的性质和程度，以及其可逆或不可逆的特征；b) 被认为使用了侵权作品的人数

或公众规模；c) 作品是在作者受雇佣的情形下、还是在自雇条件下创作完成的，或委托方是否对最终的

创作成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d) 对可能给作者职业生涯带来的影响，当然还应考虑对作者声望或名誉的

影响[12]。当然四要素法则已经较为全面地考虑了可能影响作品使用合理性的内外因素，因此可以为鉴。 
具体而言，如果作品使用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但是使用者并未标识作者的署名，这种情

况下，作者的人身权益并未受到损害，因为构成合理使用的行为往往是无偿的，即使略去原作者的署名

也不会造成双方经济上的不当损失，此时作者的利益保护价值就低于维护使用者或公众利益的价值，所

以作者不得请求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总之，权利是利益在法律上的体现，面对二者在行使上出现的冲突

或抵触，遵循利益平衡原则要求既不能为了方便公众合理使用作品进行创作而不顾作者的著作人格权，

也不能为了无微不至地维护作者的著作人格权而妨碍作品的利用、传播。因此，协调著作人格权与著作

财产权行使冲突也须遵循特定原则，对于合理使用原则的利用，应当考虑到维护作者利益与保护使用者

或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3) 坚持著作人身权行使应服从著作财产权交易的特定目的的原则 
尽管在大陆法系中，作者的人格利益依然处于至上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整个社会对于作品的诉求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作者不再以追求署名等人

身权利为主要目标，而是更加追求对其作品利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作品的传播者、利用者更是如此。

当然，这并非坏事，国家政策也表明要致力于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为了促进文化产

品的市场流转和利用，对于著作人身权的保护应当遵循服从著作财产权交易的特定目的的原则。 
对于不同交易的不同目的，作者对交易相对人承担的义务不同，因此其著作人身权受限程度不一。

对委托作品而言，作者作为受托人对委托人在委托事项范围内负担诚实信用义务，一旦自主向委托人交

付委托作品，行使委托作品的著作 人身权就应服从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应服从于“委托创作的特定目

的”。比如，受托人对广告词享有著作权，委托人依照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使用广告词，可以不署名并

作必要的修改。接受委托为拍摄电影创作剧本，委托人为了实现委托目的而对剧本进行再创作，不侵犯

受托人享有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改编权[3]。同样，对于职务作品，作者作为单位员工也应当尽

到忠诚义务，其行使职务作品的著作人身权应当服从于雇主的业务需要。比如计算机软件作品，通常不

会为每一个撰写部分程序的员工署名，司法实践也不支持员工就是否署名行使著作人身权。 
为实行该原则，有学者提倡对《著作权法》第 4 条进行修改，新增一款著作人身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作者行使人身权应当诚实信用，不得违反作者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然而学

生认为这种修改意见稍显多余，首先《民法典》第七条就规定了诚信原则，第八条规定了守法与公序良

俗原则，而著作权纠纷本身就可适用于民法的相关规定制度，因此不必在《著作权法》中再多添一笔。

其次，除了著作权法之外，合同法也可以用于解决相关纠纷，因为作品交易方可以作者未能使其达到合

同目的起诉作者违约，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可以作为救济，补充著作权法的不足。总体而言，要想协

调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冲突，还是要坚持著作人身权行使应服从著作财产权交易的特定目的的原

则，至于救济途径可以按需选择。 
4) 调整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限 
如前文所述，著作人身权无保护期限定对于作品的行使有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作者享有著作人身

权，是因为其作品体现了作者的精神意志和独特人格，然而，在作者逝世之后，其继承人是否就能做到

尊重作者的精神意志，切实遵照作者生前意思来履行义务呢？著作人格权没有保护期限制固然可以使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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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尽可能知晓作品的原貌，但过分地予以垄断也将剥夺社会公众可共享的信息。有学者就指出，“永久

存续的作者精神权利意味着作者及其权利继承人有权永远控制对作品的利用和诠释，这与版权法的宗旨

是相悖的”[13]。还有学者认为一旦保护期届满，作品就应该回到公共领域中去，精神权利永久保护的立

法规定为版权人部分或完全撤回公共领域作品提供了事实上的便利[14]。基于上述，学生认为，为协调著

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协调，应当将二者的保护期限调整为一致较为合理。 

4. 结语 

无论是强调作者人身权的大陆法系，还是强调实用主义的英美法系，随着《伯尔尼公约》等国际条

约的签订，这两大法系都在不断地相互靠近。就大陆法系而言，即使其著作权法不承认实用主义，把作

者权益置于著作权保护的中心，但是它同样是以利益平衡为精神内核。所以，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

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协调。但是未来立法该如何修改，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还需

要不断地研究，本文仅能就有限的文献阅读提供一点协调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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